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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00 证券简称：皖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5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9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对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

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最近五年内，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

徽证监局”）出具的 1份警示函、1 份监管关注函，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 1份口头警示、1份监管警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2 年 11 月收到安徽证监局警示函及 2023 年 3 月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口头警示的情况

1、主要内容

（1）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最高投入额为 4.11亿元，与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的使用额度 3.95亿元

相比，超出 0.16 亿元。上述超出部分未履行公司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

符合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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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18〕第 29号）第八十八条和《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

第 44号）（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第七条的规定。

（2）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登记报送不完整

公司 2022 年 3月 19日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预案，并于 8月 20日披

露撤回申请，过程中，公司仅就前期筹划和披露预案阶段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登记填报工作，未在预案发生撤回这一重大变化时，

补充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登记报送工作，不符合当时有效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八条、《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证监会公告〔2022〕

第 17号）（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第十三条的规定。

针对上述情况，2022 年 10 月 31 日，安徽证监局下发了《关于对安徽皖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29号），决定对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2023 年 3月 2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口头警示通知，决定对公司予以口头警示。

2、整改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公司迅速开展了自查工作，对 2021年 7月 14日、2022年 7月 14日董事会

分别审议的 38,000 万元、35,000 万元募集资金理财额度进行了自查，均不存在

超额度进行理财的情形，并将“对公存款周计划”列入额度管理。

公司对照证监会当时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对公司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进一步对制度进行了学习。

公司采取了补救措施，召开了董事会、监事会对公司超额度理财进行追认，

并提高了理财的最高授权额度，前述事项已于 2022 年 11月 16 日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内部相关部门积极组织了证券、财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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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律法规的更新和修订情况。

公司认真吸取本次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严格按照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不断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深化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学习。

（2）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登记报送不完整的问题

公司采取了积极补救措施，知悉再融资撤回事项的相关人员已签署重大事项

备忘录，并已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了当时有效的《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的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等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公

司相关人员对相关规章制度的认识理解与严格落实，加强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的管控工作，加强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做好沟通联系工作，保证报备资料

的完整性。

公司对照证监会当时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中

对内幕信息管理的规定，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进

行了对比和再次的学习，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则细化和落实内幕信息管理相关工作。

（二）2025 年 5 月收到安徽证监局监管关注函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警示

的情况

1、主要内容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披露《202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披露《2024 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更正原因为公司结合 2025 年一

季度报告和期后客户扣款情况等，对公司可弥补亏损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等进

行复核修正。公司披露业绩快报不准确，其中归母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差异较大，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且相关更正公告披露不及时，

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上述行为违反了当时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第 5.1.2条、第 5.1.4条、第 6.2.6条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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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 21日，安徽证监局下发了《监管关注函》（皖证监函[2025]191

号），要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依法依规进行会计处理，切实发挥公司独

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在财务核算方面的监督和指导作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对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

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科创公监函[2025]0022号）（以下简称“《监管警示》”），

对公司予以监管警示。

2、整改情况

针对《监管关注函》及《监管警示》指出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深刻

吸取教训，进行了自我检讨与反省。针对预测类未确定事项，要求加强与相关单

位及部门的沟通，充分获取信息以准确反映业绩及未来趋势，提高财务核算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从制度建设、内控检查、内部审计、信息沟通等角度提升公司信

息披露水平。

为提高公司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公司运营部门加强对有关信息的复核工作，

经营计划评审委员会严格审核各业务板块的业绩预测，审核通过后财务汇总各部

门预测，谨慎结合历史增长率做盈利预测表，报总经理同意，并经年审会计师审

计确认，确保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公司已加强盈利预测内部控制，提升预测水平，加强与各相关方的沟通，在

工作中及时就重要会计事项做出预判、安排和部署，严格按照相关规则的要求进

行会计处理，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形外，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0日


